[bookmark: _Hlk91838283]包河区贾大郢拆迁安置复建点二期项目
（阶段性C区）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12月2日，合肥市包河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建设单位）组织相关人员及专家组成验收组，对包河区贾大郢拆迁安置复建点二期项目（阶段性C区）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验收组成员与会代表根据《包河区贾大郢拆迁安置复建点二期项目（阶段性C区）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实施情况和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进行了实地检查，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该项目环保执行情况的报告、验收监测单位关于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汇报，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包河区贾大郢拆迁安置复建点二期项目位于合肥市包河区郎溪路高架以南，唐模路以东，项目总共分为C、D共2个地块，现阶段已建好C地块，由1#-20#栋单体楼，其中7#、8#为商业和社区用房和配套的地下车库及辅助工程、环保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bookmark: _Hlk85011675]包河区淝河镇人民政府（现实际建设和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单位为合肥市包河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于2016年8月委托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包河区贾大郢拆迁安置复建点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6年10月13日，合肥市环境保护局（现合肥市生态环境局）以“关于包河区贾大郢拆迁安置复建点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环建审〔2016〕116号”文件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
（三）投资情况
64812万元，其中C地块环保设施投资为390万元，占总投资的 0.6%。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先期建设完成的C区范围，为阶段性验收。本次阶段性验收监测与检查内容主要为该项目各项环境保护设施及其他文件规定的应采取的其他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序号
	项目
	环评设计
	实际情况
	变更类型

	1
	配电间
	小区拟设1座变配电间，位于7#1 层，设置 6 座开闭所 
	C区设置2座配电间、3座开闭所，2座配电间均位于负一层，7#楼1层未设置配电间。
	位置变化


根据项目变更情况一览表分析结果，参考中国生态环境部已发布的《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和《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相关内容，本项目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采用雨污水分流制，雨水经雨水管道收集后进入市政雨水管网；项目居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达到小仓房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接管进入小仓房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后排入南淝河。
（二）废气
本次验收范围内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是地下车库汽车尾气，其污染因子主要为一氧化碳、氮氧化合物及碳氢化合物。
项目地面汽车行驶产生的尾气无组织排放，易于扩散，地上停车场部分做好周边绿化，避免尾气集聚浓度增加；地下车库汽车尾气排风系统设专门的排风竖井，由排风机将浑浊空气排出，地下车库排风口位置设置在项目地块的绿化带中，加强周边绿化。
	废气名称
	来源
	污染物种类
	排放形式
	治理设施

	厨房油烟
	居民生活和商业餐饮
	油烟
	有组织
	自装油烟机收集，经专用公共烟道排放

	汽车尾气
	车库
	非甲烷总烃、一氧化碳、氮氧化物
	无组织
	机械排风井排口设置在项目地块的绿化带中，避开人群活动的区域

	垃圾恶臭
	垃圾桶放置点、垃圾收集站
	臭气
	无组织
	垃圾日产日清，减少滞留时间


（三）噪声
项目功能为住宅，噪声主要为车辆进出噪声、风机、变电器等设备噪声。车辆进出小区限速，禁止鸣笛。设备选择噪声低、振动小的设备，变电设备置于单独的变电房内，有墙体隔开，并采取减振、消声措施，水泵设减振垫、隔声装置。住宅楼内采用双层中空玻璃。
	噪声来源
	位置
	治理措施

	车辆进出噪声
	小区内
	车辆进出限速，小区内禁止鸣笛

	设备噪声
	风机、变配电房、泵房、燃气调压站
	设备选择噪声低、振动小的设备；变电所置于单独的变电房内，加装防火隔声门、通风隔声窗；水泵房单独设备间，水泵设减振垫、隔声装置；
隔声、减振、消声。

	交通噪声
	临路
	住宅楼内采用双层中空玻璃


（四）固体废物
本次验收范围内固废主要为住宅楼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商业和公建设施产生的垃圾、商业产生的废弃包装物。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一般固废集中收集出售给物资回收部门。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无。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尚无人员入驻，故未对废水进行监测。
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尚无人员入驻，故未对废气进行监测。
3、厂界噪声
[bookmark: _Hlk85705880]验收监测期间，项目C区配电房、燃气调压站、水泵房、风机房等配套公建设备边界外1m 设备噪声N5、N6、N7、N8、N9、N10、N11、N12、N13共9个点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
项目地块东侧边界、南侧、西边界外1m N1、 N2（配套商业区外）、N3共3个点监测结果均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项目地块北侧边界外1m N4共1个点监测结果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4类标准限值要求。
敏感点环境噪声临东流路3#楼北侧外1m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4a类标准，临近燃气调压站、开闭所的1#楼南侧外1m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类标准。
 4、固体废物
项目建设完成后，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生活垃圾由垃圾桶收集后分类存放于垃圾收集点，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包河区贾大郢拆迁安置复建点二期项目（阶段性C区）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中监测结果，本项目噪声、固体废物均达到验收标准，工程建设对外环境的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的规定，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在实施过程中基本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落实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噪声达标排放，符合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条件，验收组同意项目通过阶段性环保验收。
七、建议要求
1、建议企业做好各类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保证环保设施的持续有效运行；
2、加强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做到环境管理规章制度上墙，强化环境保护意识；
3、完善标识标牌。
八、验收人员信息
详见验收组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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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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